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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收土地登記複丈及建物測量

案件作業原則」為「登記機關受理跨縣市代收地政類申請

案件作業原則」，並修正全文，業經本部於104年11月3日

以台內地字第1041308846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（

含附件）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加強便民服務，提升政府服務效能，本部擴大推動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間相互代收土地登記、複丈及測量案

件，並新增代收申請複印土地登記申請案件等7項案件類

型，爰修正旨揭原則，並自即日起實施。另「跨縣市代收

案件簽收系統」亦配合修正完竣，並請依上開原則規定操

作。

二、請於所轄地政事務所、各種適當場合及相關網站，對民眾

積極宣導說明，俾利順利推動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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